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4）

網址：http: / /www.irasia.com / listco / hk / hopson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位於美國紐約之物業

收購紐約之物業

賣方及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

買該物業，現金代價為 113,500,000美元。該現金代價可作慣例性房地產調整並視乎基金

投資進行與否及基金投資的金額（如進行）可減少之最高金額為 1,500,000美元。買賣協議

的完成受限於買賣協議規定的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

該物業為一幅位於紐約曼哈頓的空地。本集團擬將該物業發展為一幢待售的新樓宇，預

計包括地下兩層（用於修建便利設施及儲藏室）及地面上 34層（一層作為住宅大堂及零

售，其餘樓層為包含 200戶住宅單位的住宅），總建築面積約為 183,310平方英呎。該發展

項目的投資成本約為225,000,000美元，其主要包括買價及建築成本。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通知及公佈

規定，惟毋須經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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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交易時段後，賣方及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買該物業。

2. 買賣協議

下文載列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及相關資料概要。

2.1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2.2 訂約方

買賣協議的訂約方為賣方及買方。有關訂約方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公佈第4節。

2.3 本集團根據買賣協議將收購的資產

本集團通過買方將收購的資產為該物業。有關該物業及發展項目的更多資料，請分

別參閱本公佈第3.1節及3.2節。

2.4 買價及其釐定基準

買價為 113,500,000美元，而該買價可作慣例性房地產調整（如訂約方之間分攤的公

用事業費）且如下文第2.6節所概述可能會減少。於本公佈日期，預計買價將分別藉

由銀行貸款（約36%至44%）及本集團內部資源（約56%至64%）提供資金。

買價乃經買賣雙方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會亦考慮（其中包括）下文第 5節所載訂立

買賣協議的理由及裨益、該物業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九日經本集團委聘的物業估值師

按「現狀」基準評估的市值（即113,000,000美元）及本公司對該物業發展潛力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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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支付買價

(a) 按金

按金已根據條款書存入託管賬戶並將按以下方式處理：

(i) 於完成時作為買價的部份付款付予賣方；

(ii) 倘買方拖欠買價付款或不履行其於完成日期應履行的任何其他重大義務而

賣方並無違反買賣協議，則作為違約金付予賣方；或

(iii) 倘賣方不履行 (A)其於完成日期應履行的任何重大義務或 (B)其於完成日期

之前應履行的任何重大義務，則應退還予買方，而就 (B)項下的任何違約而

言，買方可（倘其並無違約）(I)尋求獲取賣方義務的強制履行或 (II)獲退還按

金。

(b) 餘款

餘款（或其部份）按以下方式支付或處理：

(i) 買方於完成時付予託管賬戶；

(ii) 於完成時發放予賣方，但前提是倘買方選擇承擔現有融資，則有關金額應

減去現有融資截至完成日期的未償還本金餘款；及

(iii) 保留金將於以下情況較早者發生時發放予賣方： (A)完成後 180天或 (B)以下

事件發生時： (I)買方就該土地規劃開發的上層部份獲得紐約市政建設局的

批准及 (II)買方及其聯屬人士與當地開發商或建築經理就該土地的規劃開發

簽署或交付開發管理協議或總承包商協議（如適用），前提條件為：

( x) 部份保留金（即 1,130,000美元）將存於託管賬戶，用於支付因賣方違反

其陳述或保證而應承擔的賠償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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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等同於最高價格調整金額的部份保留金將存於託管賬戶，並按下文第

2.6節概述方式處理。

2.6 與基金投資相關之買價被視作減少

(a) 倘買方及基金投資者出於任何原因未能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前訂立基金

投資交易文件（受限於買方真誠協商以釐定最終基金投資交易文件之義務），則

買價將被視為已減少，減少金額等同於最高價格調整金額，在此情況下有關金

額將從保留金中返還予買方。

(b) 倘買方及基金投資者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前訂立基金投資交易文件：

(i) 買價將被視為已減少，如下文所載：

基金投資金額

買價被視為

已減少之金額

（美元） （美元）

8,000,000或以上 0
8,000,000以下但超過或等於5,000,000 400,000
少於5,000,000但超過或等於500,000 750,000

(ii) 上文 (i)段表格所列被視為已減少的買價金額（如適用）連同返還費用將從保

留金中返還予買方；及

(iii) 賣方有權收取最高價格調整金額餘下部份（即相當於最高價格調整金額減

去 ( x)被視為已減少之買價金額及 ( y)返還費用之總額）。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需注意，概無保證將會進行基金投資，因此買賣協議中的買價被

視為減少可能發生或可能不會發生。基金投資的更多資料請參閱下文第2.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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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該等先決條件

完成受限於賣方先決條件及買方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該等先決條件

分別於下文第2.8節及第2.9節概述。

2.8 賣方先決條件

賣方使完成生效的義務受限於賣方先決條件於完成日期或之前達成或獲賣方書面豁

免，概述如下：

(a) 於生效日期及完成日期，買賣協議中所載的買方陳述及保證在所有重大方面屬

真實準確；

(b) 於完成日期或之前，買方已根據買賣協議支付買價的所有餘款，並已在所有重

大方面根據買賣協議履行其應履行的所有其他義務；及

(c) 基金投資者已經以書面形式同意買賣協議中擬進行的交易。

2.9 買方先決條件

買方使完成生效的義務受限於買方先決條件於完成日期或之前達成或獲買方書面豁

免，概述如下：

(a) 於生效日期及完成日期，買賣協議中所載的賣方陳述及保證在所有重大方面屬

真實準確；

(b) 於完成日期或之前，賣方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根據買賣協議履行其應履行的所有

義務；

(c) 買賣協議所提及之產權保險公司已承諾簽發產權保單，為買方對該物業的所有

權承保與買價相當的金額（除獲準例外情況之外）；及

(d) 基金投資者已經以書面形式同意買賣協議中擬進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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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未達成該等先決條件

(a) 未達成買方先決條件

倘賣方未能及時達成買方先決條件，則：

(i) 賣方可（倘其作出該選擇）將完成日期延期，延期期限總計不得超過十天；
及

(ii) 倘於任何有關延期後，買方先決條件仍未達成（及買方並無豁免前述條件）
或賣方並無選擇有關延期，且在任何一情況下未達成買方先決條件並非因

賣方違約，則買方或賣方將有權通知對方以終止買賣協議。

(b) 未達成賣方先決條件

倘買方未能及時達成賣方先決條件（及賣方並無豁免前述條件），且未達成賣方

先決條件並非因買方違約，則買方或賣方將有權通知對方以終止買賣協議。

倘買賣協議如上文 (a)項或 (b)項所述終止，買方將有權收取按金，且除明確列明買

賣協議終止後仍然有效之買賣協議項下之義務外，任何一方均不再承擔任何買賣協

議項下之義務。

2.11完成

待該等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完成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進

行。

2.12基金投資

買方及基金投資者（就該物業發展而言，為賣方控股公司的優先股投資者）擬訂立

預計無法律約束力的該意向書。根據該擬訂意向書：

(a) 基金投資者可投資最多11,000,000美元於優先股；

(b) 基金投資者作出的投資金額可用於（其中包括）支付發展項目的任何成本或償還

買方控股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可能獲得的若干獲准過橋融資；

(c) 優先股將可贖回且不會向基金投資者授予任何投票權，惟若干慣例及有限同意

權除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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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向買方控股公司所投資的優先股未被償還的期限長短，自買方控股公司催

繳款項開始，將逐月累算回報，年利率介乎5.8%至7.8%。

董事會認為，基金投資乃為發展項目籌集資金的潛在途徑。

於本公佈日期，尚未訂立該意向書及基金投資交易文件，且並無保證前述任何一份

文件將獲訂立。根據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可獲得的資料，本公司並不預期該意向書

或基金投資交易文件的訂立（如發生）會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

佈交易或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儘管如此，本集團將遵守與基

金投資有關的一切適用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

3. 有關該物業及發展項目的資料

3.1 該物業

該物業位於紐約東47街131號至141號且自二零一六年十月起一直為一幅空地。根據

賣方 控 股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九月 三 十 日 的 未 經 審 核 賬 目 ， 該物 業 的 賬 面 值 為

104,449,000美元。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及確信，該物業於二零一六

年十月成為空地後，並無產生任何收入及利潤。

3.2 發展項目

本集團擬將該物業發展為一幢新樓宇，該新樓宇包括地下兩層（用於修建便利設施

及儲藏室）及地面上 34層（一層作為住宅大堂及零售，其餘樓層為包含 200戶住宅單

位的住宅），總建築面積約為 183,310平方英呎。發展項目之發展前期階段即將結

束，及預計發展項目將從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二年在建。於本公佈日期，預計發展

項目項下的物業將會出售，且預計最早將於二零二一年開始銷售。假設並無進行基

金投資，則發展項目的投資成本（即約225,000,000美元（主要包括買價及建築成本））
預計將分別藉由銀行貸款（約60%）及本集團內部資源（約40%）提供資金。倘進行基

金投資，則預計本集團內部資源部份將相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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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買賣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4.1 本集團及買方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主要從事物業發

展、商業地產投資、物業管理及基建業務。

買方為一間特拉華州有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買方的主要業務為物

業發展。

4.2 賣方

賣方為一間特拉華州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擁有、發展及出售該物業。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及確信， (a)賣方權益最終由 (i)姚旭生、沈

巍、DENG Wei、杜艷、ZHOU Jingyu、陳舒、 Jane XIANG、曹少山、王濤、鄧小兵

及徐航實益擁有 85%；且 (ii)由陶椿及Bentley ZHAO實益擁有 15%；及 (b)賣方及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且與彼等並無關連。

5. 訂立買賣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的物業投資範圍僅限於中國。本公司希望將物業投資範圍拓寬

至全球，通過投資核心城市的優質物業項目，優化本集團的資產配置並為其帶來回

報。本公司相信進入美國房產市場可以從地域上分散本集團投資的區域和創造一個包

括中國以外地方資產的投資組合，預料收購事項可建立一個基礎，讓本集團在有適當

的機會來臨時在美國擴張。

該物業位於全球公認的金融中心紐約曼哈頓。紐約人口的增長為紐約住宅物業創造了

相應需求。經過對該物業及其發展潛力的調研並考慮該物業所處地段、投資規模及預

期資金回收週期後，董事會認為該發展項目符合本集團的投資標準，因而被選為本集

團在中國境外的首個投資項目。

經考慮上述理由及裨益，董事（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買賣協議的條款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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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收購事項的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低於25%，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通知及公佈規

定，惟毋須經股東批准。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收購物業之事項

「公佈日期」 指 本公佈日期，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餘款」 指 經扣除按金之買價餘款（ 111,500,000美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完成」 指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完成日期」 指 完成之日，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該等先決條件」 指 賣方先決條件及買方先決條件之統稱

「關連人士」 指 定義見上市規則

「特拉華州」 指 美國特拉華州

「按金」 指 金額為2,000,000美元之部份買價

「發展項目」 指 本公佈第3.2節所述該物業的發展項目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生效日期」 指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託管賬戶」 指 託管代理就買賣協議持有的銀行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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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管代理」 指 託管賬戶之託管代理（即本公佈第 2.9節 (c)項所指產權保險公司

或買賣協議條款准許的任何繼任者）

「現有融資」 指 以該物業抵押的未償還本金為41,500,000美元的貸款

「卓海」 指 卓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基金投資」 指 基金投資者可能通過認購優先股進行的投資

「基金投資交易

文件」

指 買方與基金投資者之間有關基金投資的最終文件（如有）

「基金投資者」 指 就該物業開發而言，為賣方控股公司的優先股投資者以及基金

投資的潛在投資者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保留金」 指 金額為22,700,000美元之部份買價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該土地」 指 位於紐約東47街131號至141號的一幅土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該意向書」 指 買方與基金投資者就有關基金投資擬訂立的無法律約束力的意

向書

「最高價格調整

金額」

指 金額為1,500,000美元之部份保留金

「紐約」 指 美國紐約市

「訂約方」 指 賣方及買方的統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

「優先股」 指 買方控股公司就基金投資可能發行的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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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物業」 指 該土地及其相關開發權

「買價」 指 收購事項買價，即113,500,000美元

「買方」 指 Lex 47 th Property Owner LLC

「買方先決條件」 指 買方完成收購事項之先決條件

「買方控股公司」 指 一間待成立特拉華州有限責任公司，且成立後將為 (i)卓海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及 (ii)買方100%權益的直接或間接擁有人

「返還費用」 指 買方就基金投資實際產生的所有第三方自付費用及開支，而賣

方應返還上述費用及開支予買方，上限為120,000美元

「賣方」 指 K-Land Lex 47 th LLC

「賣方先決條件」 指 賣方完成收購事項之先決條件

「賣方控股公司」 指 賣方的控股公司及該物業的前擁有人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買賣協議」 指 於生效日期訂立的與收購事項有關的買賣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條款書」 指 卓海及賣方控股公司訂立與收購事項有關的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九月六日的無法律約束力條款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孟依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 11 –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孟依先生（主席）、朱桔榕女士（副主席）、席榮貴先生

（行政總裁）、歐偉建先生、謝寶鑫先生及鮑文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先生、陳龍清先生及程如

龍先生。

* 僅供識別

#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詞彙的單數包含複數的涵義，反之亦然，而陽性詞包含陰、中性詞，反之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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